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殖业保险 投保单

尊敬的投保人：在您填写本投保单前请先详细阅读本保险所适用的条款，阅读条款时请您特别注意条款中的

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等内容并听取保险人就条款（包括前述需特别注意的内容）

所作的说明。

投保险种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商业性母猪繁育能力保险（新型养殖技术配套适用）

条款

投保人: 北京农信互联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组织机构代码/身份证号：

被保险人：北京农信互联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与投保人关系：本人

联系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组织机构代码/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开户行：

投保方式：□个体投保；  团体投保 涉及养殖场数： 个

保险标的

项目

保险数量

（头）

单位保险

金额

（元/头）

实际 PSY<目
标 PSY 赔付

金额

（元/头）

保险责任第五

条赔偿限额

（元/头）

保险金额

（元）
保险费率

保险费

（元）

能繁母猪 1000 100 100 10%

养殖地点

及方位

地点：湖北、河南……

养殖方式 □ 散养 规模养殖

总保险金

额
人民币： （￥： 元）

总保险费 人民币： （￥： 元）

保险期间

保险期间自 2019 年 4 月 1日零时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二十四时止。

繁育能力评价时间段为 2020 年 1 月 1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观察期自 2019 年 4 月 1 日零时起，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二十四时止。

争议处理

方式选择

□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依法向人民法院诉讼。

此项内容

由保险人

填写

经营模式：□ 自办； □ 代办； □联办，所占 份额（%）

是否为政策性保险：□ 是；  否

特别约定：保险责任第三条死亡免赔率 99%，扑杀或政府其他行政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付。

服务提供商为：猪联网

涉及养殖场为：XXX、XXX……

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本保险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

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其他事项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

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自愿投保

本保险。

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

投保人签名 / 签章： 年 月 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商业性母猪繁育能
力指数保险条款（新型养殖技术配套适用）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

批单以及附件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标的

第二条 凡养殖母猪的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养殖企业或
相关服务商均可作为投保人，将符合下列条件的母猪作为本保险合
同的保险标的向保险人投保：

一、养殖母猪存栏量在 50 头（含）以上；
二、母猪饲养管理规范，有养殖记录；
三、养殖者应用新型养殖技术进行母猪管理。
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上述养殖者或服务商统称为被保险人。投

保本保险时，投保人必须将被保险人所有符合以上投保条件的母猪
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性投保。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限内，因意外事故造成保险母猪在保险单载

明的地址内死亡，且每次事故的死亡数量超过根据死亡免赔率计算
的死亡免赔数量的，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第四条 繁育能力评价时间段中，母猪的实际繁育能力（实际
PSY）低于母猪目标繁育能力（目标 PSY）的，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
的约定负责赔偿。

目标 PSY 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于保险单中载明。
实际PSY为猪联网等相关平台发布的繁育能力评价时间段中每

日 PSY 的算数平均值。
第五条 保险期间内,在保险人认可的情况下，被保险人为提高

母猪繁育能力(PSY)所发生的必要、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本保险
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六条 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损失，保险

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被保险人或饲养管理人员管理不善或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
二、第三方造成的损失；
三、母猪摔跌、互斗、跑失、中毒、正常的淘汰、屠宰造成的

损失；
四、母猪胎产致残造成的损失；
五、观察期内发生的保险责任第三条范围内的损失；
六、饲养管理人员未按要求进行管理，造成实际 PSY 低于目标

PSY 的损失；
七、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保险金额、免赔率
第七条 保险母猪的单位保险金额，根据能繁母猪市场价值的

一定比例，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于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金额=单位保险金额×保险数量。
第八条 死亡免赔率，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于保险

单中载明。
保险期限及观察期

第九条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根据母猪的繁育周期，由投
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于保险单中载明。

繁育能力评价时间段，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于保险
单中载明。

保险期间内设立观察期，观察期内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由投保
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具体以保险单中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保险人义务
第十条 保险人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向投保人提供投

保单，并后附本条款。对于本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责任免除”、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等内容，保险人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
并积极协助投保人办理投保手续。

第十二条 保险人在收到投保人填写完整的投保单并同意承保
后，应当及时验标，然后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以集体形式投保的，
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每位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凭证。

第十三条 保险人应及时受理被保险人的事故报案，尽快查勘
定损，同时应一次性通知被保险人提供所需理赔资料。

第十四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后，应当及时做出
核定。

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当将损失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
与被保险人就损失核定结果达成一致意见且索赔资料完整的，保险
人应在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当自做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
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五条 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

人的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并如实填写投保
单。

第十六条 投保人应当以唯一名称投保，不得随意变更投保人
姓名，或以同一保险标的同时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保险人投保。保
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

通过虚构投保关系或者伪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获取参保资格的，
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
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
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
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第十七条 以集体形式投保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向保险人提供
每位被保险人的明细清单，作为本合同的附件，由合同双方分别留
存。

第十八条 投保人应在签订投保单的同时，一次性交清投保人
应自负部分的保险费。

投保人未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
可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自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
投保人时解除，保险人有权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责任开始时至保险合
同解除时期间的保险费。

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
投保人已交保险费与本保险合同约定应缴保险费的比例承担赔偿
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九条 养殖者应严格遵守母猪的饲养管理要求，妥善保护
耳号标识，并接受保险人、相关服务商、相关管理部门的防疫、防
灾检查及合理化建议，做好防疫记录。

第二十条 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被保险人
应在 24 小时内报案，同时积极采取施救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
大。因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致使保险事故
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
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不得擅自处理死亡的
母猪。对死亡母猪不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保险人不予赔偿。

第二十二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时，应向保
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保险单正本、保险凭证、索赔申请书、采取相应措施的证据或
证明；

赔偿处理
第二十三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对

保险母猪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第二十四条 发生保险责任第三条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

下方式计算赔偿：
每次事故赔偿金额=（每次事故母猪死亡数量-保险数量×死亡

免赔率）×单位保险金额
每次事故指 24 小时内发生的母猪死亡事故，每次事故母猪死

亡数量以 24 小时内死亡的母猪数量为准。
赔偿金额=∑每次事故赔偿金额
第二十五条 发生保险责任第四条范围内的损失(即实际 PSY<

目标 PSY 时)，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赔偿金额=单位保险金额×10%×保险数量
第二十六条 发生保险责任第五条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

下方式计算赔偿：
每头母猪赔偿金额=为提升该头母猪繁殖能力所发生的费用
为提升该头母猪繁殖能力所发生的费用，以保险单中载明的服

务提供商，提供的数据为准。
每头母猪保险责任第五条赔偿金额以赔偿限额为限。
每头母猪保险责任第五条赔偿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

定，并于保险单中载明。
第二十七条 每头保险母猪的赔偿金额以单位保险金额为限，

总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第二十八条 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

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

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
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事项
第二十九条 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发生争议时，双方应本着实事

求是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提请仲裁，或提交法院处理。
第三十条 本保险合同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农

业保险条例》等法律规定相悖之处，以法律规定为准。本保险合同
未尽事宜，以法律规定为准。

释义
（一）PSY：PSY 指“断奶仔猪数/母猪/年”（Piglets/Sow/Year），

即每头母猪每年产断奶仔猪数。
（二）意外事故：本保险合同涉及的意外事故指空中运行物体

坠落。


